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2024—2025年度广西养老机构责任保险B分标 

合同编号：GXZC2024-G3-000052-GXZX-B

采购单位（甲方）西ti:族自治厚民政厅 

住所：南宁市

供应商（乙方）：中国人寿财产難嫌股_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住所：南宁市良庆区平乐大道15^| 

签订合同地点：知’亏_ _ _

,中心3号楼3、6、7、8J

签订合同时间：



《采购合同》

采购计划号：广西政采「2024129号-002-002、广西政采「2024129号-001-003 

合同编号：GXZC2024-G3-Q00052-GXZX-B 

采购人（甲方）：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供应商（乙方）：中国人寿财产保睑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项目名称： 2024—2025年度广西养老机构贵仟保险 项目编号：GXZC2024-G3-Q00052-GXZX
签订地点：. - - - - - - - -  —签订时间： ^jr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招标文件 

（采购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成交）供应商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合同标的
1、项目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服务名称 保险期限
总价
（元）

1
2024—2025年度广西养

老机构贵任保险B分标
养老机构责任保险

服务
1年9个月（2024年1月1日0时起

至2025年9月30日24时止）
1820000. 00

人民市会仝節i （女H）， 眘佰捌拾甙万元夥（¥ 1820000. 00元）

方风险管理服务费、培训及技术资料、代理服务费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在合同实施时，甲方将不 

予支付乙方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总报价中。
第二条质董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及服务内容必须与投标文件承诺相一致，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还必须符合国家强 

制性标准的规定，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但有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其他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第三条权利保证
1、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服务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 

及其他合法权利，且所有权、处分权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文或者资料提供给与 

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 

范围。乙方的保密义务持续有效，不因为本合同履行终止、解除或者无效而解除。
第四条交付和验收
1、 保险期限： 2024年1月1日起至2025年9月30日止,服务地点：广西辖区内。

2、 乙方应按投标文件的承诺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所服务内容的相关技术资料。
3、 乙方提供不符合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成果，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4、乙方出具投保单及时书面通知甲方进行验收，甲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 

不开始验收的，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甲乙双方各
执一份＜

5、甲乙双方应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双方合同、投标文件验收

6、 甲方在初步验收或者最终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提供的投保单不满足投标文件及本合同规定的， 
可暂缓向乙方付款，直到乙方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投保单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付款。

7、 甲方验收时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否则甲方有权不出具服务验收合格单。
第五条服务及培训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要求为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六条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本合同金额的支付按以下第_1_项约定执行：
一次性支付_ /

2、分期支付：B分标182万元/I年9个月。保险费分两年支付，2024年6月前支付104万元，2025年6月 

前支付78万元。

第七条履约保证金
无。

第八条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违约贵任
1、 除不可抗力原因外，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的，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每 

推迟一天按合同金额的3%。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累计不超过合同金额的10%。
2、 乙方提供的服务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 

全部责任。
3、 甲方延期付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款额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款额5%。
第十条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 

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一条合同争议解决
1、 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服务符合标准的，鉴定费 

由甲方承担：服务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 

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二条合同生效及其它
1、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代理人签字的需后附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2、 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 

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三条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 

变更、中止或者终止。
2、 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四条签订本合同依据
1、 中标通知书；

2、 开标一览表；

3、 商务条款偏离表和技术需求偏离表；
4、 服务方案；

5、 投标文件中的其他相关文件。
6、 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件的排列 

顺序在先者为准。
第十五条本合同壹式拾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拾份、乙方贰份、采购代理机构壹份（可根 

据需要另增加）。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代理机构将采购合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指定的媒体 

上公告

甲方：（章）

年3月日
平乐大道15号五象绿单位 

地中心3单位地址：南宁市青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电话:电话： 0771-2826122

开户银行：碑炎难行知枚
账号:^o/O li^o 0000

开户银行:

账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



合同附件
1、供应商承诺具体事项:

、售后服务具体事项:

3、其他具体事项:

知枚和、W

甲方（章）

注：售后服务事项填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采购需求

釆购项目总体需求及说明
一、 项目概况

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统保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强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保护养老机构和入住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养老机构在提供服务过程 

中入住老人发生人身伤亡意外事故的经济责任风险，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投资发展养老服务，增加和优化全区养 

老服务供给。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9） 5号）、《关于推进养老机构 

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14） 47号）、《关于推进广西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桂 

民发〔2014） 6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民政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组织2024 

—2025年度全区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统保项目招标。

本次养老机构责任保险承保对象包括：广西行政区域内所有养老机构，总床位数约92000张。项目采购总预 

算560万元。

二、 区域划分

本次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分为3个区域，设为A、B、C三个分标，投标人必须对所有分标均进行投标报价，但 

一个投标人只能中标一个分标，中标顺序按A—B—C分标顺推，即投标人中A分标后，不能再中B、C分标，以此 

类推。中标人放弃中标、或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招标采购单位可以顺延下一名次的中标候选人为该 

分组区域的中标人，其余名次依次顺延。采购人也可以决定重新采购。

2024—2025年度广西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区域划分表

区域 分标号 所辖设区市 床位数（张）

第一区域 A分标 南宁、防城港、玉林、贺州、崇左 约32000

第二区域 B分标 柳州、梧州、北海、钦州、来宾 约30000

第三区域 C分标 桂林、贵港、百色、河池 约30000

注：表格数据为当前预估数，投保时按实际数据承保，实际超出预估的机构数、床位数及入住老年人，由 

保险公司承担；保险期间新增设立的机构及床位自动纳入保险范围，保费不变，否则投标无效。

三、保险费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采购总预算560万元/I年9个月，其中A分标196万元/I年9个月；B分标182万元/I年9个月；C分标182 

万元/I年9个月。保险费分两年支付，2024年6月前支付320万元（其中A分标112万元，B分标104万元，C分标104 

万元），2025年6月前支付240万元（其中A分标84万元，B分标78万元，C分标78万元）。

四、服务招标内容

本次养老机构责任保险招标内容，包括2024-2025年的广西行政区域内己取得养老机构备案回执的所有养老 

机构（含公办、民办、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按投保时实际养老机构数量及床位数承保，保险期间新增设立的 

养老机构及床位数自动纳入保险范围。

保险期限：1年9个月（2024年1月1日0时起至2025年9月30日24时止，投标人需要声明，一旦中标将保险合 

同效力追溯至2024年1月1日零时），中标人应按一年的保险期限逐年出具保险单。

投标人在此保费基础上提供应标方案，包括保险责任、赔偿限额、赔偿计算方法、理赔时效、法律服务等 

基础性服务项目，以及是否能够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提供其他服务内容，如对特殊案件的赔付能力、简易 

定责和便捷理赔服务、协助调解纠纷、协助自治区民政厅对被保险人进行安全教育和风险防范工作等。

（-）参保形式

采取政府统一出资参保的形式，为广西所有养老机构购买1年9个月养老机构责任保险。

（二）保险方案

投保要求险种：养老机构责任保险，扩展服务对象意外险。

拟定保险范围：需包含养老机构区域内全天保险贵任，应当覆盖老年人从入住养老机构开始接受服务的全 

过程，在养老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发生的意外事故无论是否养老机构责任均纳入保险赔付 

范围。投标人须满足且不限于以下保险项目、赔偿限额和保险责任。

保险方案需求一览表

类别 保险责任项目 赔偿限额

基本
保障
项目

1 意外事故造成身故或残疾赔偿 赔偿限额为20万元/人
2 遭受意外伤害的合理医疗费用赔偿 赔偿限额为1万元/人
3 遭受意外伤害造成的住院护理津贴 每人赔偿150元/天
4 意外伤害骨折责任赔偿。 赔偿限额为3万元/人

附加
保障

1
在保险期限内，养老服务机构因保险事故被服务对
象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需由养老服务机构支付的

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50万元



项目 仲裁或诉讼费等必要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保险事故鉴定费、查勘费、取证费、

保全费、仲裁或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

2

因养老服务机构的责任，造成除养老服务机构工作

人员、服务对象及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以外的第三者

人身损害赔偿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元

3 烧、烫伤保险责任 赔偿限额为10万元/人

4 服务对象走失找寻费用贵任 赔偿限额为2万元/人

5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每人赔偿限额3000元

6 火灾、爆炸、烟熏责任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200万元

7 食品、饮料贵任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200万元

8 公共卫生设施缺陷责任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200万元

9 电梯、升降机、自动扶梯责任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200万元

10 罢工、暴乱、民众骚乱或恶意破坏贵任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200万元

11
扩展服务对象参加民政部门或养老机构组织的外出

集体活动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责任赔偿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200刀元

12 急救费用赔偿 每次事故累计赔偿15万元

1.基本保障项目和赔偿限额、保险责任

（1） 意外事故造成身故或残疾赔偿（赔偿限额20万元/人）。

在保险期间内，与被保险人签订入院住养协议的入住老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 

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残疾的赔偿。

（2） 遭受意外伤害的合理医疗费用赔偿（赔偿限额1万元/人）。

在保险期间内，与被保险人签订入院住养协议的入住老人遭受意外伤害在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或符合设立条 

件的其他医疗机构及养老机构医务室就诊发生的合理的门诊或住院治疗费用，不超投标文件限定的赔偿限额的 

医疗费用，按照实际费用的100%比例给付；超出投标文件限定的赔偿限额的医疗费用，按照投标文件约定的赔 

偿限额给付。保险期间届满被治疗仍未结束的，中标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期限，自保险期间届满次日起至 

出院之日止，但最长不超过90日。

（3） 遭受意外伤害造成的住院护理津贴（赔偿限额150元/天/人）。



在保险期间内，与被保险人签订入院住养协议的入住老人遭受意外伤害在县级以上公立医院或中标人认可 

的其他医疗机构住院诊疗并且护理，中标人按投标文件约定的住院护理日定额给付金额乘以实际住院日数给付 

保险金，但对每次住院护理的给付日数以180曰为限。被保险人多次住院的，累计给付日数以365日为限。

（4）意外伤害骨折责任赔偿（赔偿限额3万元/人）。

在保险期间内，与被保险人签订入院住养协议的入住老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体骨折的，依照被保 

险人与入住老人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投标人按不低于下表所列的赔偿金额承 

担赔偿责任，累计不超过投标文件的赔偿限额。

骨折类别及骨折程度表（对应最低赔偿金额）

序号 骨折类别
骨骼完全折断赔偿
金额（元）

骨骼不完全折断赔偿金
额（元）

骨骼龟裂
赔偿金额（元）

1 鼻骨、眶骨 1400 700 400

2 掌骨、指骨 1400 700 400

3 跖骨、趾骨 1400 700 400

4 下颂骨 2000 1000 500

5 肋骨 2000 1000 500

6 锁骨 2800 1400 700

7 桡骨 2800 1400 700

8 髌骨 2800 1400 700

9 肩胛骨 2800 1700 900

10
椎骨（包括胸椎、腰椎
及尾骨）

4000 2000 1000

11
骨盆（包括髂骨、耻骨
、坐骨、骶骨）

4000 2000 1000

12 颅骨 5000 2500 1300

13 肱骨 4000 2000 1000

14 梭骨及尺骨 4000 2000 1000

15 腕骨 4000 2000 1000

16 K骨或腓骨 4000 2000 1000

17 課骨 4000 2000 1000

18 投骨干 5000 2500 1300



19 胫骨及腓骨 5000 2500 1300

20
股骨颈（包括股骨粗隆
）

6000 3000 1500

2.附加保障项目和赔偿限额、保险责任

（1） 在保险期限内，养老服务机构因保险事故被服务对象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需由养老服务机构支付的 

仲裁或诉讼费等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险事故鉴定费、查勘费、取证费、保全费、仲裁或诉讼费、案件受 

理费、律师费等）。（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50万元）

（2） 在保险期限内，因养老服务机构的责任，造成除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服务对象及保险公司工作人 

员以外的第三者人身损害的，中标人按照投标文件限定负责赔偿。（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0万元）

（3） 烧、烫伤保险责任赔偿。（赔偿限额10万元/人）。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达到头颈、手部、身体等部位三度烧烫 

伤程度的，给付意外烧烫伤意外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以投标文件限定为限。

（4） 服务对象走失找寻费用责任赔偿。（赔偿限额2万元/人）。

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走失后下落不明且经公安机关立案的，对于被保险人的家 

庭成员为找寻被保险人而支出的费用。自立案之日起，被保险人持续下落不明超过一年的，保险人按保险单载 

明的保险金额一次性赔偿。

（5） 精神损害责任赔偿。（赔偿限额3000元/人）。

因发生保险贵任项下约定的保险事故，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的，对于依照法院的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6） 火灾、爆炸、烟熏责任赔偿。（每次事故累次赔偿限额200万元）。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区域范围内因经营业务发生火灾、爆炸或烟熏事故，造成第三者的 

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7） 食品、饮料责任赔偿。（每次事故累次赔偿限额200万元）。

在保险期间内，因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区域范围内提供的食品、饮料造成第三者食物中毒，依照法律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8） 公共卫生设施缺陷责任赔偿。（每次事故累次赔偿限额200万元）。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由于卫生设施缺陷引起污染物的意外排放、疏散、释放或泄漏，从而造成第三者 

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意外损坏的，依照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9) 电梯、升降机、自动扶梯责任赔偿。(每次事故累次赔偿限额200万元)。

保险期间内，位于本保险单载明地点范围内的电梯、升降机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 

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照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10) 罢工、暴乱、民众骚乱或恶意破坏责任赔偿。(每次事故累次赔偿限额200万元)。

保险期间内，在本保险单载明的地点范围内，因罢工、暴乱、民众骚乱或恶意破坏直接引起意外事故从而 

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依照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11) 扩展服务对象参加民政部门或养老机构组织的外出集体活动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贵任赔偿。(每次 

事故累次赔偿限额200万元)

(12) 急救费用赔偿。(每次事故累次赔偿限额15万元)。

被保险人在符合规定的营业场所内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时应支付的合理急救费用。

(四)服务方案要求

本项目内容提出的是最基本的服务要求，投标人可根据自身优势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另外提供有 

建设性的方案及服务内容。

1. 承保服务

(1) 协助自治区民政厅和各地民政部门做好保险对象的承保工作。保险公司协助统计全区养老机构参保名 

单，每季度向自治区民政厅报告保险工作开展情况。

(2) 协助自治区民政厅和各地民政部门做好对保险对象的宣传和培训工作。

(3) 保险对象有人员变动、名称或地址变更、注销、设立新院等事宜时，做好上述事项的保全服务工作。

2. 麵服务

(1) 保险公司应当成立专门的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理赔服务团队，由有经验的专业理赔人员负责理赔服务工 

作，并配备相应的办公设备。

(2) 设立热线电话，负责受理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的事故报案、咨询、疑难解答和投诉处理，向全区所有养 

老机构、各市县民政局管理人员派发保险理赔负责人员联系方式和名单，解释保险的具体内容。



（3）理赔时限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重大赔案，在责任相对明确而又无法迅速、准确确定损失金额导致尚不能结案的情况 

下，保险人应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赔款。在发生损失后30日内，经被保险人书面要求，保险人同意对于己确定 

损失金额且达成一致的部分进行全额赔付，对于未确定的损失部分但确认属于赔付范围的，按不低于估损金额 

的50%进行预先赔付。

双方达成书面一致赔付意见后，按如下时效进行预赔款支付

预付赔款金额（元） 支付时效（工作曰）

100万以下 5

100万一 200万（含200万） 10

200万以上 15

保险人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后，在养老机构及伤者及时、全面提供有关索赔材料的前提下，双方对 

赔偿金额均无异议并达成赔偿协议后，按如下工作日时效支付赔款：

赔款类型 赔案大小 赔付时效

小额赔款 1万元以下无争议案件 即时赔付

一般赔款 1万-5万元案件 2个工作日内赔付

重大赔款 5-10万元案件 3个工作曰内赔付

特大赔款 10万以上案件 5个工作曰内赔付

若未能按前述理赔时效支付赔款，保险人将每天以赔付金额的不低于1%的标准额外支付赔款滞纳金。

3.增值腥务

为了能够体现养老机构贵任保险服务于广西养老服务行业的特点，在基础服务项目上增加专项服务内容。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1）本项目的保险服务方案（其中包括承保设计、理赔服务措施、增值 

服务、保睑培训服务、服务人员情况等）：（2）项目覆盖的行政区域内分支机构设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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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投标人对招标人提出的招标项目采购需求，在承保设计及理赔服务措施中对所承诺的各项服务内容 

如基本保险项目及赔偿限额、身故或残疾赔偿、医疗费用赔偿、住院护理津贴、骨折责任赔偿的赔偿限额等进 

行详述，承诺真实、可行，并对承诺的服务内容负全部责任。

六、项目覆盖的行政区域

南宁市（12）
兴宁区、青秀区、江南区、西乡塘区、良庆区、邕宁区、武鸣区、宾阳县、上林

县、隆安县、马山县、横州市

柳州市（10）
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柳北区、柳江E、柳城县、鹿寨县、融安县、三江

县、融水县

桂林市（17）
秀峰区、叠彩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阳朔县、灵川县、全州

县、兴安县、永福县、灌阳县、龙胜县、资源县、平乐县、恭城县、荔浦市

梧州市（7） 万秀区、长洲区、龙圩区、苍梧县、藤县、蒙山县、岑溪市

北海市（4） 海城区、银海区、铁山港区、合浦县

防城港市（4） 港口区、防城区、上思县、东兴市

钦州市（4） 钦南区、钦北区、灵山县、浦北县

贵港市（5） 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平南县、桂平市

玉林市（7） 玉洲区、福绵区、容县、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北流市

百色市（12）
右江区、田阳区、田东县、德保县、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隆林

县、西林县、靖西市、平果市

贺州市（5） 八步区、平桂区、昭平县、钟山县、富川县

河池市（11）
金城江区、宜州区、罗城县、环江县、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

县、都安县、大化县

来宾市（6） 兴宾区、忻城县、象州县、武宣县、金秀县、合山市

崇左市（7） 江洲区、扶绥县、大新县、天等县、宁明县、龙州县、凭祥市

合计 14个设区市，111个县（市、区）

▲（-）商务要求

保险期间及地点

保险期限：1年9个月（2024年1月1日0时起至2025年9月30日24时止，投标人需 

要声明，一旦中标将保险合同效力追溯至2024年1月1日零时），中标人应按1年9个月 

的保险期限逐年出具保险单。

服务地点：广西辖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曰内。

付款条件及方式
保险费分两年支付，2024年6月前支付320万元（其中A分标112万元，B分标104 

万元，C分标104万元），2025年6月前支付240万元（其中A分标84万元，B分标 

78万元，C分标78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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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求

1.未经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中标供应商不得擅自将本项目项下的承保义务、贵任
转给其他保险机构承担。

2. 中标供应商应设立专线服务，派专人负责本项目的业务联系及处理工作，并在接到投保
人、被保险人处理问题的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

3. 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报价要求

1. 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不设价格分。总预算m万元/I年9个月，其中A标：196 

万元：B标：182万元：C标：182万元。
2. 报价包含本次采购范围内提供的服务、所涉及的人员劳务费、差旅费、履约验收、第 

三方风险管理服务费、培训及技术资料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在合同实施时，采 

购人将不予支付中标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己包括在总报价 

中。

包装和运输 无。

保险 满足项目实施要求。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1.验收标准
(1) 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 验收依据：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国家有关的工作规范、规程操作均为验收依据。

2.其他要求

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及第四章“评标标准”编写服务方案，包括承保设计、理赔服务措施、增值服务. 

保险培训服务、服务人员情况等。

13


